松山新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办公室加强行政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工作

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审批流程
	兽药经营单位申报

	申报条件

（一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； （二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、设备、仓库设施； （三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； （四）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。 

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，申请人方可向市、县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；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，应当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。审查合格的，发给兽药经营许可证；不合格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。申请人凭兽药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手续。




	申报材料

1．经营单位情况。包括所在县乡村名称、法人代表、联系方式，场区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投资额度、养殖品种及规模、管理制度和场区实物照片等。

2．经营单位土地承包、租赁合同或协议复印件。

3．经营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。

4．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。

5．种畜禽场应提供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。

6．市、县两级畜牧兽医部门的审查意见。

以上各项材料须作为示范创建单位申报书附件，装订成册上报。

	市、县动监局根据申报条件初审



	市、县动监局对申报创建的经营单位进行现场审查，并指导开展工作。



	市、县局按文字材料、现场审查结果，上报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。

	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。审查合格的，发给兽药经营许可证；不合格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。申请人凭兽药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手续。     

	办事依据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4号[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]，第二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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